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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印发郑州市交通建设项目工地

扬尘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

委机关有关处 (室 ),委属有关单位,建管中心,各项目业主单位:

为进一步强化扬尘污染防治管理,确保省市各项防治举措落

到实处,经研究,制定 《郑州市交通建设项目工地扬尘防治管理

办法》,请各有关单位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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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建设项 u工地

扬尘防治管理办法

为确保全市交通建设项目工地扬尘防治工作深入开展,推进

各项防治任务落实,提高工作效能,根据 《河南省2017年持续打

好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》(豫政办 〔2017〕 7号 )和

《郑州市2017年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》(郑政 〔2017〕 2

号 ),特制定如下管理办法:

-、 施工单位

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且在规定时间内

未及时整改到位复工的,由建设单位依据大气办责令停工通知和

《建设工程扬尘治理开复工申报表》及郑州市交通建设项目工地

扬尘防治承诺书兑现。

二、监理单位

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且在规定时间内

未及时整改到位复工的,由建设单位依据大气办责令停工通知和

《建设工程扬尘治理开复工申报表》及郑州市交通建设项目工地

扬尘防治承诺书兑现。

三、监督员和管理员

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且在规定时间内
:                '·

未及时擎改到住复工的i第一次责令写出情况说明;第二次通报

批评;第三次调离工作岗位或辞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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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约谈制度

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规定同一问题连续两次被责令停

工且在规定时间内未及时整改到位复工的,由 大气办约谈项目施

工单位、监理单位法人,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

五、“
黑名单

”
制度

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有关规定被责令停工且在规定时间内

未及时整改到位复工的,由 建设管理处依据建设单位处理意见对

该企业实施红牌警告;同 一问题连续 2次 以上发生,列 入不良行

为记录,依据 《河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从业单位及人员信用管理办

法》(豫交工 (2007〕 19号 ),上报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纳入信用

体系评价
“
黑名单

”(D类 )并在媒体上公示。

3



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5月 27日 印发


